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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战略和数据持有者的利益诉求来看，构建数据财产权益制度是未来必然。然而现

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商业秘密保护制度面对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均具有一定不足。其原因在于知识

产权设立初始并未预想到互联网时代的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数据需要不断产生与流动才能创造最大

价值。因此需要将数据产权作为一种新型智力成果纳入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之中，明确数据产权客体、

主体，明确抓取、加工、经营数据合法合规方式。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数据，应当在市场流通中

严格受限，除此之外的其他数据则以制度合力促进数据在市场上充分流通，最大化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

核心价值，不断推动法律制度适应新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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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national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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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s of data holders, the construction of a data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s system is inevit-
able in the future. However, the exis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and trade secret 
protection system have certain shortcomings in the face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data 
industry.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id not in-
itially anticipate data a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produc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Data needs to be 
continuously generated and flowed in order to create maximum valu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clude data property rights as a new type of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clarify the object and subject of data property rights, and clarify the 
legal and compliant methods of capturing, processing and operating data. Data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interest shall be strictly restricted in market circulation, and other data shall 
be promoted through institutional efforts to promote the full circulation of data in the market, 
maximize the core value of data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adapta-
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to the needs of new re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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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我国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正在飞速发展。数字技术在全社会各个领域迅速发展，推动社

会变革。现如今，在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数字技术已经不可或缺。而数据，则日

益成为社会各界重视的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和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因此，有学者称其为“新石油

(newoil)”[1]。在探讨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明晰数据的含义。“数据指对信息一种形

式化表现，其背后的含义可被再次展现，且该体现适于沟通、展示含义或处理。”1我国《数据安全法》

第 3 条第 1 款：“本法所称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因此我国关于法律上

“数据”的范围实际上已经限定，且该范围十分宽泛。 
有学者将数据与知识产权联系起来，就是因为数据具有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相似性[2]。其相似性

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是无形体，即数据没有实体；其二是价值性；其三是非损耗性。兼之数据产品需

要经过一定劳动投入，使之形成具有较高价值的智力成果，与知识产权制度目标有一定重合。但原先的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毕竟不是针对数据而创立的，在具有诸多相似性的同时又具有其自身不同于知识产权

保护客体的独特特征。这也是在学界引发激烈争论的源头。数据的独特特征可以总结为三点。其一是数

量庞大；其二是种类多样；其三是具有时效性。因为数据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相似性，学界和司法实

务界首先想起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数据权益进行保护。正如有学者指出，总体状况是将数据权益融入知

识产权保护[3]。这也需要我们对数据与知识产权客体的属性进行一一对比，找出合适的法律制度进行保

护。但是，数据市场从出现到引起人们重视也不过数十年，数据因其独有的属性，引起了不断的争议。 

2. 研究现状 

(一) 国内研究现状 

Open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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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主要有两类，其一是支持者，支持将蓬勃发展的数据

资源纳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之中。其二是反正者，认为数据确权会导致“反公地悲剧”，导致数据垄断

等诸多严重后果。支持者又进一步细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应当适用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数据权

益。如崔国斌教授主张的适用公开传播权[4]。如单晓光教授认为，应当将数据融入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

路径[5]。另一类认为应当创设新的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如冯晓青教授认为，“应当建立新的商业数

据法律保护模式”[6]。而反对者们则认为，数据不应当强行确立为知识产权客体，而应该运用其他方法

进行财产性权益保护。如申卫星教授认为，“应当设立数据用益物权”[7]。龙卫球教授主张，“在个人

层面配置人格权益与财产权益；在企业层面配置数据经营权与数据资产权”[8]。在 2022 年，我国颁布《关

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后面简称为“数据二十条”)。其立场已经十分明显。

即数据“三权分置”的产权体系。但我们仍然需要注意，“数据二十条”对许多具体问题仍然规定较为

空泛，有待进一步的市场和司法实践。 
(二) 域外研究现状 
欧盟的相关经验较为丰富，其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我国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9]。欧盟的保护

模式是由合同、事实控制、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数据保护法确定的模式，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数据保

护机制[10]。美国对于数据的保护则具有积极促进流通的鲜明特点。以“HiQlabs 诉领英(LinkedIn)案”2

为例，经过二审、再审，法院均是维持原判，禁止 LinkedIn 干扰 HiQLabs 获取其网站的公开数据。国际

上对数据确权问题也一直争论不休，但美国在 2018 年 3 月颁布了《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自

行赋予美国自身巨大的权力。配合“长臂管辖”，任何与美国有最小联系的厂商的内部数据都要受该法

案管辖[11]。其对于数据流通的规制以及重视程度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3. 数据流动过程问题探析 

(一) 数据产生阶段 
以数据产生的源头来看，我们可以将数据分为产生于自然界的数据和产生于人类社会的数据。在不

违背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当然允许所有社会公众自由采集自然界数据，这是人类所共有的天然财富。产

生于自然界的数据一样可以为数据产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产生于人类社会的数据，则种类繁多。

简单来看，按照信息性质又可以分为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12]。这种分类较为粗浅，我们需要

进一步的深入探究。以公共数据为例，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平衡公共与个人、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家

安全和公共利益为重中之重，所以我们可以将公共数据分为涉及公共安全的数据和不涉及公共安全的数

据。涉及公共利益的数据当然由《数据安全法》及其相关法律调整，此领域禁止知识产权制度触及。但

公共数据并不是全部都不可公开，以政务数据为例，相当一部分政务数据是可以公开的，不仅保障了公

民知情权，也为无法获取大量数据的社会主体提供了一个完全免费的数据库。一定程度上允许了更多的

社会主体参与进高速发展的数据产业。更多的参与主体意味着更强的发展动力。个人数据是个人社会活

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往往涉及大量敏感的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容易引起不利的后果，如近年来电信诈

骗类犯罪发案率的快速上升等。但个人数据又是数字经济中最有价值的数据。人工智能需要更多的数据

灌溉，数据市场也需要更多的数据供给。但促进数据流动并不是无限制的，其应当让位于国家安全和个

人安全。 
(二) 数据收集阶段 
以收集持有的主体为标准，可以将数据收集者分为公共收集者、个人收集者和企业收集者。公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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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者收集数据应当依法进行，否则便可能日益侵害个人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个人收集者无法自身生产大

量数据，因此常见的情形是利用互联网爬取技术。爬取技术会对目标数据所在的服务器造成负担，一定

程度上损害了被爬取者的利益，同时有着较大的法律风险，除了损害他人财产权益外，严重者还可能涉

及刑事责任。而互联网时代，能大量采取数据的收集者主要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具有庞大用户基础的互

联网企业收集数据并不完全公平。以微软更新系统为例，通知用户数据将会在所在地区或国家以外的地

方处理，企业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告知义务。但用户并没有选择权，要么点击同意，要么点击关闭。用户

看似拥有对自身数据的决定权，实则没有。微软的垄断地位来源于庞大的用户基础，但其庞大的用户基

础也反过来绑架用户其本身。“棱镜门”曝光后，数据安全惊醒各国[13]。如果无法保证基础的安全需求，

数据的知识产权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发展。数据的合法获取是数据知识产权发展永恒的基石。 
(三) 数据加工阶段 
数据加工是数据价值飞跃的关键阶段。不同的主体对待同样的数据，能分析并提取的有用信息是不

一样的。不同主体对大数据潜在价值的挖掘能力和挖掘层次也不一样。甚至以不同视角对数据价值进行

挖掘，都能得出种类繁多的有价值之数据。因此数据市场需要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进来，这与现代数据

天然的流动需求相一致，亦与“数据二十条”的激励目标相契合。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为了以法律

制度保障利益，以合法利益激励数据资源市场的繁荣昌盛。数据大国能否向数据强国转变，也在于这一

阶段的充分创新发展。数据加工阶段是数据流动的重要阶段，但数据加工者在数据的流动过程中并不是

一个完全独立的主体。其过程涉及到数据来源者、收集、加工等一系列不同市场主体的合力行为。对市

场不同主体所投入的劳动价值进行衡量，是解决不同主体利益冲突的最好方向。 
(四) 数据经营阶段 
“数据二十条”明确提出要设立数据产品经营权，推动数据市场的快速发展[14]。而在数据的经营阶

段，我国已经有一些市场和司法实践。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为例，通过试点实践，为国家提供了较为丰

富的实践经验。可惜的是，更多的相关交易所发展不尽如人意，显示出流通难、技术难和市场难[15]。 
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在于数据交易可能带来大量安全隐患。交易所也因之陷入“数据安全”

和“数据流通”难以两全的困境[16]。用实践经验给数据自由交易泼了一盘冷水。其二在于互联网平台本

身天然具有收集数据、加工数据、经营数据等角色属性，无需将数据资源投入交易市场。其可以通过自

身垄断地位将数据进行垄断经营，从市场主体中摄取“最大利益”。以“淘宝诉景美案”3为例，虽然法

院并未支持淘宝方的大数据产品的专有财产权益主张，但却肯定了淘宝的竞争性财产权益。淘宝以其垄

断优势排除了数据市场其他同行业竞争主体的竞争能力以及数据经营合法性。在此情况下，淘宝商家们

不得不花费高昂代价购买淘宝利用平台收集数据制作的“数据产品”辅助自身经营，这无疑增加了中小

微企业运行成本。 

4. 数据产权问题完善 

(一) 数据产生阶段之权利客体界定 
综上所述，将数据纳入知识产权保护需要明确数据权利客体所应有的范围。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并

不是要求任何数据均符合知识产权客体的构成要件。只有具有高度价值且付出了劳动的数据集合才有保

护的意义。第一是合法性。数据来源可能是不同主体，如天气数据、个人数据、自动记录的机械数据等。

司法人员在适用法律处理纠纷时，也会首先判断数据来源的合法性。没有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其后的一

应程序都缺乏合法性基础。第二是能判断为数据库。单个数据的经济效益有限，且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

有限。如果勉强全面保护单个数据，反而得不偿失，使得制度失能失灵。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也需要注

 

 

3参见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7)浙 8601 民初 403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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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效率价值。数据库作为一个数据集合能更大程度体现现代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价值。 
(二) 数据收集阶段之抓取方式合规 
数据获取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通过对外提供 API 接口的方式获取数据；二是通过数据爬虫

技术获取数据[17]。实践中，主要是数据爬取行为的不正当引起了纠纷。爬虫技术是互联网数据抓取最有

效率的手段之一，因此也容易引起纠纷。在“百度诉奇虎案”4 中，法院认为百度公司与 Robots 协议的

初衷相违背，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行业实践出发，也更贴近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明确

抓取数据的法律性质，将 Robots 协议纳入行业规范，以保证数据安全与合法使用。相应的，个人抓取互

联网上予以公开的数据，应当确立一个数据抓取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例如可以限定抓取数据的频次，以

平衡数据流动与互联网平台基于自身服务器稳定之间的利益冲突。 
(三) 数据加工阶段之权利主体明确 
数据从产生到集合，需要经过数据的来源者、采集者、处理者，处理者包括经营者。因此，确定权

利主体是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难题。本文认为应该基于各主体的劳动投入，依次赋予相应权利。 
对于数据来源者而言，对于不涉及个人信息的数据则归属于合法的采集者所有。采集者对此付出了

劳动，当然具有相关权利。 
对于数据收集者而言，首先要确定的是数据的收集合法，因此不同的收集主体对于收集的同样数据，

各自收集各自赋权。 
对于数据处理者而言，对其进行处理后的数据产品享有权利。如果既是数据收集者又是数据处理者，

那么当然具有两阶段的相关权利。 
(四) 数据经营阶段之权利行使限制 
在数据权利之上也应当设定更多的限制，以保证数据产权确立后能促进其在市场上的充分、公平且

安全的流通。数据权利界定的目标就是促进数据产业的发展，就需要尽可能促进数据的流通。那么该权

利就不可以任凭数据权利所有者滥用权利。第一就是数据持有权时间的限制，同一数据库不应该在同一

主体手中沉没太久。第二是限缩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数据产业仍然在高速发展期，而商业秘密保护制

度对于企业的便利性会极大降低数据流通的效率。进而延缓数据产业的发展。避免“公地悲剧”的第二

步就是避免“反公地悲剧”，这是数据权益知识产权保护格外注意的重点。想要知识产权制度走的更远，

就需要基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断推动法律制度适应新的现实。最后，基于安全考虑，涉及国家安全、

公共利益的数据，应当在市场流通中严格受限。除此之外的其他数据以制度合力促进数据在市场上充分

流通，最大化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核心价值。 

5. 结论 

从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战略来看，数字财产权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具有无形性、非消耗性等特

点，可以接近零成本无限复制，对传统产权、流通、分配、治理等制度提出新挑战，亟需构建与数字生

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断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力。从数据持有者的利益诉求来看，数据市场化

流通需要构建一个明确且便于执行的数据财产权益制度。数据与知识产权客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学界

研究和司法实践也逐渐倾向于知识产权保护路径。然而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商业秘密保护制度面对

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均力有未逮。因此需要将数据产权作为一种新型智力成果纳入知识产权制度的保

护之中，明确数据产权客体、主体，合法合规地抓取、加工、经营。以制度合力最大化促进数据在市场

上的公平流通，充分发挥中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做强做优做大数

字经济，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 

 

 

4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 48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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